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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青岛日报》报道，入夏以来，
胶州由政府出资在三里河公园南岸
搭建了80多个台柜，设置了政府民
生夜市，每晚6点到10点为练摊的群
众免费提供摊位，并提供免费照明。
胶州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保障
夜市的环境卫生和正常经营秩序。

——— 深入基层，想民之所想，就
会找到办实事的法子。胶州不仅免
费设摊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占道
经营现象，还维护市场秩序，可以说
将实事办实了。为民服务的承诺，只
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才会产生
真正的效果。

据《德州日报》报道，宁津在县
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县委常委办公
楼和县政府办公楼设置了三块牌
子，内容主要有招商引资项目固定
资产投入情况、乡镇税收完成情况
和社情民意调查情况等4项主要工
作。牌子上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及
排名每月更新一次。

——— 工作进展情况集中公开，
并排出名次，让基层单位多了些外
在的压力，有利于推动工作进展。其
实，也可以将一些民生工程进展情
况一并公示，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
进来，在推动相关工作的同时，让百
姓获得更多的实惠。

据《聊城日报》报道，为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发展环境，东
昌府区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298

项精简到目前的133项。该区成立了
由区监察局、法制办、财政局、物价
局和行政服务中心五部门组成的联
合清理工作小组。同时，积极推进业
务集中办理，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
项和收费项目，100%进驻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

——— 行政审批改革提速，群
众办事才会更方便。尤其是在践行
群众路线的现在，改革的步子可以
大一些、快一些。

行政审批改革，提速之后看监督

一系列有关“简政放权”的动
作正在全省陆续展开。7月31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
放权减少行政许可的意见》，包括
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等六个
方面。同一天，《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
决定》发布，《决定》的核心内容
是，我省将取消行政审批事项63

项，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6项。效率
不可谓不高，后续的措施也让人

期待。(详见本报A06版)

我省虽为经济大省，优势明
显，但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
与江浙相比民营经济实力弱、研
发投入相对较低等。尤其在目前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大环境下，
推进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将
有效改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
力。实践证明，简政放权，效果明
显。6月1日起，山东省工商局实行
放宽企业注册的30条意见，新规
实施两个月，山东新登记各类市
场主体数量同比增加两成，增幅
较前五个月提高19 . 3个百分点，
比过去五年年均增速高17 . 7个百
分点。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表面上看是“减”和“放”两个字，
把不需审批的事项取消，把可以
给下级管的放下去，把不该政府
管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而这正反
映政府转变职能的决心：理顺政
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让政府集
中资源做更科学的管理，激活全
社会活力。如此，方可营造优质的
营商环境。

不过，既然是“自我革命”，被
“割肉”的一些部门可能会感觉肉
疼。但政策方向已定，如何落实
好，恐怕是下一步的重点。此前，
我省多地已相继开展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但有政府工作人员透露，
上层方案已定，但要贯彻到基层，
不是一两天的事，观念转变、部门

协调都得一步步来，再说如果把
该取消的项目换个名头继续审批
怎么办？下放到地方的审批权该
谁来监管？《大众日报》报道，去年
8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要简
政放权，得先“摸清家底”。广东某
市上次审批改革保留下来的只有
5 9 0多项，但这次却清理出 1 1 2 0

项！
为避免这些问题，《决定》中

列出了办法，要“抓好监督检查，
既要防止以备案、核准等名义进
行变相审批，也要避免出现监管
真空。”至于如何具体处理这些
问题，我们相信会有更细致的措
施陆续出台。

用合同避免“原房东不迁户口”
□本报记者 喻雯

房子买了九年，原房东的户口
还没有迁走，自己落不了户，孩子
上学也将受影响。济南市民杨先生
遇到了这样一件烦心的事情。杨先
生说，当初买房时，合同里没有关
于户口迁移的约定，而且原房主不
好联系，中介也推脱责任，这件事
一直耽搁着。但孩子今年已四岁，
再不落户，连学都上不了了。百般
无奈下，杨先生只好求助媒体。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虽然
没有统计数字，但公安部门和中介
都说“这样的情况不少”。在青岛等
地，这样的事情也被报道过。

现在小学入学实行户籍和居
住地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一原则
下，不少人购买学区房就是为了落
户口。但是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不
少买房人以为交了钱过了户，领到
房产证就万事大吉了，等到办理落
户时才发现，原房主户口还没迁
走，自己无法落户。砸下重金有可
能买来一堆烦心事。

解决这个问题，房屋中介可以
做更多的工作。作为中介，应为买
卖双方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有义
务提醒购房者注意户口迁移问题。
但采访中发现，真正把“户口迁移”
列入合同的，只有一部分中介。而
且，买房人在发现落户难时，再找

中介，遇到的不是“人去楼空”就是
百般推脱，很难维权。

这时，购房者往往寄希望于公
安部门。但房屋买卖和户口管理是
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即便是房子
卖了，户口迁不迁也没有强制性规
定。为了解决新“户主”的难题，有
的地方想到了一种“折中”的处理
方式：原房主联系不上户口迁不
走，购房者可先落户，新旧两个户
口暂时共存。

“新旧两个户口共存”，虽然暂
时解决了问题，但又埋下不少隐
忧：会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获取
上学资格？原户主有了孩子，会不
会也把户口落在这上边？房子再出

售时，户口问题到底怎样解决？
破解这个看似难解的问题，

还要多想想办法。律师称，“户口
不迁移”不在法院民事案件受理
范围，不能通过诉讼解决。因此，
房管部门作为中介公司的业务指
导和监督部门，可以对中介公司
提供合同范本或指导，将户口迁
移问题单独作为一个条款列入其
中，并规定好买卖双方的责任义
务。这样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再出
现“落户难”的现象，但毕竟可以
提醒购房者注意，即使出了问题
也可以走法律的途径，有利于降
低“落户难”出现的几率，相信相
关部门能及时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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